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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谭飞华遗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证，编号3300003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浙江隐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委受
理的（2019）杭仲字第96-97号申请人冯方、
张大海与被申请人浙江隐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一
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
本、证据材料、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
仲裁员声明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
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提交答辩书的
期限、举证期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
起 10 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
组成仲裁庭并于2019年8月13日下午2点

30 分在本委第四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
址：杭州市湖墅南路 356 号锦绣大厦 7 楼，
电话0571－88384235）。

杭州仲裁委员会

裴红梅：本院受理你诉浙江倍力福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补偿金等劳动争议案（浙
杭江干劳人仲字（2019）483号），因通过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受理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
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5月14日

仲裁公告

（2019）宏晟破管字第10号
朱国飞、马荷花：

缙云县人民法院根据浙江缙云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壶镇支行的申请，于2019
年4月18日裁定受理缙云县宏晟户外用品制
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晟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2019年4月22日指定浙江丽阳
律师事务所担任宏晟公司破产管理人。

管理人因无法联系到您，依《破产法》之
规定向您户籍地邮寄了《接管及权利义务告
知书》，您亦未给予回应。现管理人依据《破
产法》第11条第2款之规定，请您于公告发
布之日起7日内向管理人（联系方式：陈律

师，18767848692）提交宏晟公司的财产状况
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
缴纳情况等相关资料。若您未移交或不履
行法定义务，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
的，管理人将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
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
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及相
关法律规定，追究您相应的法律责任，且宏
晟公司的有关权利人也可要求您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

缙云县宏晟户外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4日

告知书

法院公告
2019年5月14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9)浙0102民初2072号
黄希备：本院受理原告国融君嘉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浙0102民初2072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11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6931号

李奇、张玲玲、李寿官：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裕沣担
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李奇、张玲玲、李寿官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29日上午9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2469号

董建方、高建华、冯新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裕沣
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董建方、高建华、冯新芳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20
日上午9时15分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3446号

马聪芬：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轻工工艺纺织品进
出口有限公司诉你定金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06民初344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736号

谢金梅、周剑木：本院受理原告滕富喜诉被告
谢金梅、周剑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191民初373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705号

高国华：本院受理原告王卫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191民初37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2997号

张武展、张宁：本院受理的原告贵州南方石油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陈瑶、张武展、张宁、烟台
南油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9）浙0110民初
2997号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9月2日上午09时
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0245号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曹昌
岭诉被告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宏润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
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8日14时在
本院余杭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4234号
毛水姣：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杭天酒业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地址不明，依
照法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
1423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两份，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3252-1号

沈旭杰、孙晓：本院审理原告浙江广大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诉被告沈旭杰、孙晓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居住地址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2019）浙0110民初3252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8月19日下午14时在本

院余杭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4 月
18日裁定受理缙云县宏晟户外用品制造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于2019年4月22日指
定浙江丽阳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因缙云
县宏晟户外用品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无法联系亦无相关人员向管理人提供财务
凭证，故管理人无法核查职工工资拖欠情
况。若缙云县宏晟户外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经营期间存在拖欠职工工资情况，请相关人
员携带证据材料于2019年5月27日前向管
理人申报债权。（联系人：陈玉娟，联系方式：
18767848692，联系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
区城北街 368 号绿谷信息产业园丽福大厦
526室）。

缙云县宏晟户外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4日

公告

李 军 （ 公 民 身 份 号 ：
330105196310020324），你未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一案，我局已于2019年
4月15日作出余城法罚告字【2019】第00386
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内容如下：2018年03月02日我局通
过公民举报，你在未取得规划许可的情况下
在余杭区五常街道怡景花城风荷苑18-1室
的北侧楼顶采用砖混结构将“7”字型露台封
闭，并在封闭的露台上面安装光伏设备，经
测量该露台长3.9米，宽3.5米，长1.4米，宽
1.2米，计建筑面积9.87平方米。2018年3月
2日杭州市规划局(杭州市测绘与地理信息
局）作出“上述建筑物未经我局规划许可，无
法采取手续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意
见。认定本案事实有取证照片 1 张，《现场
检查（勘验）笔录》1 份，《调查询问笔录》2
份、《征求意见联系（抄告）函》1份，余杭区不
动产权属信息查询记录1份，相关规划图纸
2份，你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
定，本机关拟作出“责令15日内自行拆除位
于余杭区五常街道怡景花城小区风荷苑
18-1室北侧顶楼“7”字型封闭的露台（建筑
面积9.87平方米）”。的行政处罚。

由于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余城法罚
告字【2019】第00386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
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
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此
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你们可在公
告期满后三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
逾期不陈述、申辩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
罚决定。

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5月14日

送 达 公 告

浙江金奥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财务专用章一枚、合同专用章一枚、发票专
用章一枚、法人章（法定代表人王海波）一
枚、丽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5 年 12 月 15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31100760183778F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各
一份，声明作废。

浙江金奥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多泰纺织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合同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

年5月10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附
件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绍兴柯桥多泰纺织有限公
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柯桥多泰纺织有限公司现联合公告

通知各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请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柯桥多泰纺织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5-81505852

绍兴柯桥多泰纺织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95835488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多泰纺织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4日
附件：标的债权明细表

序号

1

债权人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主债务人

绍兴友润机电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1月10日，单位：人民币元）

账面本金余额

32984218.79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7529114.96

账面本息余额

40513333.75

担保人

绍兴友润机电有限公司、绍兴宏智机电电镀业有限公司、绍兴鑫和针织有限公司、陆华峰、朱坚华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多泰纺织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合同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

10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附件所列债务人
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绍兴柯桥多泰纺织有限公司。浙越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柯桥多泰纺织有限公司现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其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请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柯桥多泰纺织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 告！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5-81505852

绍兴柯桥多泰纺织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958354886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多泰纺织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4日

附件：标的债权明细表

序号

1

债权人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主债务人

绍兴友润机电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5月10日，单位：人民币元）

账面本金余额

15,636,491.91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利息暂算至2018年11月30日

1,332,623.90

账面本息余额

16,969,115.81

担保人

保证人：陆华峰、朱坚华夫妇最高额1800万保证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义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义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宁
波义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义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义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宁波义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联系电话：0577-88333755
高先生联系电话：13685727222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义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5月14日
公告清单

单位：元

序号

1

2

原债权银行

工行宁波 分行

工行宁波 分行

债务人名称

宁波科博特钴镍有限公司

宁波嘉盛铜制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7月20日)

本金

9544100.43

6000000

欠息

775035.83

287992.94

担保人

宁波世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璟月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 郑红儿、董志明

余姚市荣立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林文雄先生：
鉴于您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9 月

30日期间出具给周晓星先生的四份《借条》
和两份《收条》以及2016年1月29日您与周
晓星先生签订的《借款结算协议》等相关文
件资料的约定，周晓星先生现正式向您发出
如下催款通知：

根据《借款结算协议》的约定：截至2016
年1月29日，您尚欠周晓星先生借款本息合
计2893953元，如您在2016年5月31日之前
还款，您只需归还周晓星先生290万元。若
您没有在 2016 年 5 月 31 日之前还款，则周
晓星先生有权要求您归还2016年1月30日
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期间的利息，并要求您
支付 2016 年 6 月 1 日起至实际还清本息之
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并承担因此产生的
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等相关费用。由于
您并未按照约定还款，现周晓星先生正式通
知您，截至 2019 年 5 月 1 日，您需要向周晓
星先生归还以下款项：

1、归还截至2016年1月29日的借款本
息2893953元；

2、归还自2016年1月30日起至2016年
5月31日止的借款利息150411元；

3、归还自 2016 年 6 月 1 日起至实际还
清本息之日止的逾期还款违约金，暂计至
2019年5月1日，违约金为1574137元。

以上合计：4618501元。
如您对上述借款本息、违约金的计算方

法有异议，请您务必在本催款通知书公告后
十五日内主动联系周晓星先生的委托人方素
萍律师。若无异议，请您立即清偿借款本金
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否则周晓星先生有
权通过法律途径，追究您的一切法律责任。

方素萍律师的联系方式为：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玉古路168号513室
电话：15157125999
邮箱：503380250@qq.com
特此通知！

通知人 周晓星

催 款 通 知 书

宁波卡其木业有限公司：
本局依法查明你单位注册地址位于宁

波市鄞州区塘溪镇童村（观山畈），单位名
称：宁波卡其木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查
必 军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
362323198203061315）。

经原宁波市鄞州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因机构调整职能已划转至我局）调查，
你单位未按规定建立、健全劳动者职业健
康监护制度。根据《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
护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项的
规定，原宁波市鄞州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对你单位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书》（（鄞）安监管罚〔2018〕248号）
并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直接送达，你单位在

法定期限内未履行缴纳罚款人民币壹万伍
仟元的义务。因我局采用直接送达和邮寄
送达两种方式都无法将《履行行政决定催
告书》送达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鄞应急催告〔2019〕001号《履行行政决定
催告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
局领取《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联系人：俞
老师，电话：0574-89298327），逾期即视为
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四条规定，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
书之日起10日内依法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逾期不履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宁波市鄞州区应急管理局
2019年5月14日

宁波市鄞州区应急管理局公告


